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记者 贾慧娟）
“今天的节目特别好看，很有内涵，尤其这个
情景剧，对我触动特别大。”12月 3日下午，在
卢沟桥街道妇联举办的“全力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共筑美好幸福家庭堡垒”主题普法宣传
活动现场，情景剧《打破家暴的枷锁》等节目
让现场观看节目的辖区居民吴瑞彩阿姨获益
良多，“以前身边也遇见过这种家暴，想对受
害者给予帮助，但是因为恐慌，心里会有顾
虑。看完这个情景剧之后，我解除了顾虑，知
道了怎么能够快速有效地帮助到她们，也希
望所有的家庭能够幸福美满。”吴阿姨说。

此次宣传活动从妇女群众最关心、最常
见的问题出发，精心准备了情景剧、歌舞、诗
歌等一系列精彩节目，向广大妇女群众普及

法律知识，梳理法律盲区，切实增强妇女群众
依法维权意识，提高女性法治素养。街道妇
联干部、社区（村）妇联工作负责人、辖区志愿
者等 60余名代表参加。

现场首先播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宣传片。在之后的文艺汇演环
节，三句半《巾帼普法在行动》以诙谐幽默的
表达方式，让观众了解生活中女性怎样更好
发挥“半边天”作用；舞蹈《相信你，没有错》展
现了女性的风采和对生活的热爱；朗诵《女性
之光》讲述了百年间女性权益的变化和广大
妇女取得的成就；情景剧《打破家暴的枷锁》
则是以表演者的实际工作经历为原型，民警、
社区干部和妇联专干一同上台参演，展示了
女性遭受家暴时如何寻求帮助、执法部门和

维权部门乃至邻居如何给予有效施救，防止
不法侵害继续发生等处理方法，引发现场观
众强烈共鸣。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普法宣传
区域，发放 2024最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摘
要、反对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等宣传材
料，丰台区法院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耐心
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为大家提供专业
的法律咨询服务。

卢沟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各级
妇联一直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障相关工作，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大家更加坚定地以妇
女儿童权益保障为己任，把妇联娘家人的温
暖送到广大妇女的心中，号召广大妇女及家
庭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辖区高质量发
展贡献巾帼力量。

卢沟桥街道举办妇女权益保护普法宣传活动

把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广大妇女心中

本报讯（通讯员 汪鲁兵）近
日，丰台区救助管理站上演了一
幕温馨感人的画面。朱某梅的
弟弟朱某波手持一面写有“无私
奉献恩重如山 爱心救助彰显大
德”的锦旗，向区救助管理站的
工作人员表达感激之情。这面
锦旗背后，是一段关于爱心救助
与家庭团聚的感人故事。

时间回到 11月 2日 19时，53
岁的朱某梅因精神疾病发作，独
自 一 人 来 到 太 平 桥 派 出 所 求
助。神情恍惚、言语混乱的她，
让民警们迅速意识到情况的严
重性，并立即将她护送至丰台区
救助管理站。

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在接到朱某梅后，迅速进行了详
细的询问和观察，发现她确实患
有精神疾病且情绪极不稳定。
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工作人员连
夜将她送往救助管理站定点医
院接受紧急救治，并通过属地政
府联系到了她的父亲。得知女
儿得到了及时的救助，朱某梅的
家属们松了一口气，并表示会在
她病情稳定后尽快来京接领。

在救助管理站定点医院，朱
某梅接受了专业医疗团队的精
心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
照料，她的病情逐渐得到控制，
精神状态也趋于稳定。除了必
要的药物治疗外，医生们还为她
安排了心理疏导，帮助她逐步恢
复 正 常 的 认 知 和 情 感 表 达 能
力。在这个过程中，区救助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保持
密切联系，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
怀和鼓励。

12月 1日，朱某梅的弟弟朱某波从四川省
赶来北京，来到区救助管理站接领已经康复的
姐姐。当朱某波见到姐姐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朱某梅的精神状态明显
好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让朱某波感到
无比欣慰。

在区救助管理站，朱某波将锦旗亲手交给
了工作人员，并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这面
锦旗虽然简单，但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我们全家
的心声。”朱某波说，“我们真心感谢丰台区救助
管理站的每一个人，是你们让我们感受到了社
会的温暖和关爱。”

作为民政系统的基层工作者，区救助管
理站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帮助那些处于困
境中的人们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区救助管
理站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早日回归家庭，享
受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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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老年学堂
绘就幸福晚年

本报讯（通讯员 张博华）近日，花乡街道党
群活动中心（市民活动中心）洋溢着欢声笑语，
一场别开生面的老年学堂活动在此热烈开展。
80余名老年学员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积极
参与，热情互动与提问，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新知，享受乐趣。此次活动主要包括八段锦、
龟息推拿、葫芦丝演奏技巧、手机摄影等免费公
益体验课，课堂内座无虚席。

这是花乡街道党群活动中心（市民活动中
心）推出的“花乡丰华·悦享新篇”公益课程的活
动现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老年群体的教育和文化需求日益凸显。
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需求，将“老有所养与老
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相结合，花乡街道
党群活动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广泛征集群众意
见与学习需求，依托现有资源，与丰台区职业与
成人教育集团、丰台区老年大学合作，共同开设
老年课堂，为老年居民提供一个集学习、交流、
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本次公开课程内容涵盖了健康养生、智能
科技、乐器演奏、手机摄影等多个领域，旨在通
过实践探索，让老年朋友们在这里找到新的生
活追求和价值。

花乡街道党群活动中心（市民活动中心）位
于辖区的中心位置，总面积达到 2398平方米，
设有多功能厅、图书馆、书画室、剪纸室、活动
室、培训室和电影放映厅等多个功能区域。作
为花乡街道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花乡街道党
群活动中心（市民活动中心）以“缤纷绽放”为主
题，致力于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
居民的文化素养，打造多元化学习平台，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
服务，这些举措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需求，还促进了邻里间的交流与互动，营造了温
馨和谐的社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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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北风呼啸。在丰台法院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大厅内，一位 60多岁的老人攥
着一面锦旗到服务台询问。原来，这位老人是
一起物业纠纷的被告刘女士的母亲，特地代表
女儿来送锦旗，以表达对人民法院的深深谢意。

僵局
长达十年的矛盾纠葛怎么解？

被告人刘女士因长期未交物业费，被物业公
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拖欠的物业服务费。

一接到诉源治理专班的委派，调解员曲中
玉就立即着手开展调解工作。“我们家那么多问
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我为什么要交费？”拨通电
话，刘女士气愤不平。

曲中玉先是安抚刘女士激动的情绪，后来通
过进一步的沟通，这才得知刘女士拒绝交纳物业
费的真正原因。物业服务质量是多次引发矛盾
的问题核心。2014年刘女士家的车辆在小区收
费停车位被严重撞毁，维权时物业公司表示其收
的是车辆占地费，而非车辆管理费，所以车辆出
现任何问题概不负责。2015年刘女士家阳台外
墙有漏水问题，找物业公司寻求帮助却遭到拒
绝，刘女士只得自行修理。之后，由于刘女士未
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曾告知刘女士如
果再不交费会给家里断水。诸多事情，让刘女士
认为小区物业服务体验感差。

随后，调解员与原告公司代理人取得联系，
将被告反映的上述问题及时反馈给原告方。但
原告代理人却表示被告所述与事实并不完全相
符，为了尽快解决双方由来已久的矛盾，愿意与
被告当面沟通协商，并表示可以给被告减免一千
元的物业费。不料，被告却答复自己暂时没时
间，不愿与原告进一步沟通，并表示，一万八千多
元的物业费若能减免到一万元就立即交费。原
告公司得知后，坚决不同意减免这么多物业费。

调和
能否以调解之力升级业主体验感？

调解员及时将案件调解情况反馈给法官，团
队经过初步研讨，认为调解的突破口还是在物业

公司。就被告业主刘女士提出的问题，法官认为
可以以此为突破口，通过引导物业公司转变服务
理念，解决被告心结，同时引导被告提高法律意
识，最终逐个击破双方的矛盾争议焦点。

调解员联系到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
讲明业主的意见诉求。工作人员向调解员表示
出些许无奈，认为物业服务面临很大的困境，

“现在我们物业公司真的不好干，有的业主因为
小区楼道里存在垃圾而对物业服务不满，但实
际上我们已经力争保持小区内环境的整洁了
……”面对物业公司的经营困境，调解员表示理
解，同时建议物业公司要转变服务理念，在公司
现有运营模式下，尽可能提升相应的物业服务，
让业主看到物业公司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业主欠交物业费的问题。物业公司表示，下
一步会加强保洁人员管理和公共设施的维修保
养，让业主感受到更优质的物业服务体验。

调解员向物业公司提到被告刘女士反映的
物业公司给家里断水的问题，提示物业公司即便
业主不交纳物业费，也没有权利给业主采取断水
断电等措施。物业公司人员表示，“我们确实没
有给刘女士家断过水，可能我们有的工作人员为
了催费，造成了刘女士的误解。”物业公司表示，今
后会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指导，提高人员素
质，改善服务态度。在调解员的耐心调解下，物
业公司的表态和承诺也获得了刘女士的理解。

而对于刘女士反映的停车剐蹭、阳台外墙漏
水的损失问题，物业公司表示，这期间公司的相
关工作人员几经更替，对于当时的细节确实很难
调查了。调解员向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明，这
虽然涉及撞车的实际侵权人和开发商的相关责
任认定，但物业公司也应该尽到相应的安保措施
和协调配合义务。物业公司表示，为了尽快平息
矛盾，缓和与业主刘女士多年来的紧张关系，公
司愿意就此给刘女士减免四千元的物业费。

圆满
物业费一次性付清案件妥善化解！

打开物业公司这一突破口后，调解员又再
次联系到被告刘女士。刚开始，刘女士依旧不
接受物业公司给减免四千元物业费的意见，坚

持要求减免八千元。当调解员向刘女士询问能
否提供相应的图片、录像等证据时，刘女士表示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自己没法提供相应证据，
但这些年自己为了这事一直在找物业公司讨要
说法。调解员便从举证质证的角度进一步向刘
女士释法析理，告知其在诉讼阶段可能面临的
相关风险。

几天后，刘女士表示同意接受减免四千元
物业费的意见，并当即一次性付清所欠的物业
费。“我认为您说的调解方案很有道理，既然物
业公司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我也不想再纠结
这事了。”

至此，长达十年的物业纠纷终于得以妥善
化解。顶着寒风，刘女士的母亲替自己女儿给
调解员送来锦旗，称赞“依法调解 为民情深似
海 以和化纷 使心细如微尘”。

坚守
挖掘调解背后的时代“枫”景

“我一定要把这面锦旗送到调解员曲中玉
老师手里，感谢他的耐心调解，为我们化解了近
十年的矛盾。”

“多年的纠纷一次性化解，虽然辛苦，但收
获的是喜悦，是百姓的满意，这比什么都重
要。我会继续在诉源治理工作中探寻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法治良方，持之以恒地用耐心细
致的工作态度对待每一起案件，为和谐社区的
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调解员在收到锦旗后
感慨道。

为解决好物业类纠纷，丰台法院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法官提示：物业服务质量的好坏，
一方面取决于物业公司严格履行物业服务义
务，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业主主动交纳物业费以
保障物业服务的正常运转。业主应厘清责任主
体，不能将所有涉及小区的纠纷全部归责于物
业公司，同时在自己权益受损时，应增强举证能
力和证据意识进行积极维权。业主可以首先同
物业公司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以请第三方介
入纠纷进行调解，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进行维权，
并且及时收集、留存相关证据，而不是简单采取
拒交物业费的方式。 （丰台法院）

冬意寒，心意暖！

一场调解升级了物业服务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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